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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空突防时由于地球曲率、地面杂波的作用，飞机被敌

方雷达、预警机发现的距离缩短，地面高射武器要做好发射

的准备时间不足，突防至有效攻击距离的成功率大。但是随

着飞行高度的降低坠毁率增加，研究指出飞机在60～100m

高度突防的生存率最大。长距离低空突防时飞行员既要观

察战场态势，又要操纵飞机保持低空、沿航向飞行，工作强

度很大 [1]。因此，当长时间低空飞行时，能否使用常规自动飞

行系统定高功能、航向稳定或导航功能达到减轻飞行员负

担的目的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。常规的自动飞行系统是

按照非关键系统来设计的，当涉及安全性问题时，一般认为

只有在较高的高度才可接通定高功能，但是有关最低接通

高度具体数值的研究很少。本文从飞机最低使用高度和安

全性规范分析入手，探讨某军用飞机自动驾驶仪最低使用

高度的确定方法。

1 民用飞机最低使用高度
民用飞机最低使用高度有明确的规定：飞行速度小于250 

km/h时，距最高障碍物的真实距离不得低于100m；飞行速度

大于251km/h时，按照机场区域内仪表飞行最低安全高度执

行，平原不得低于300m，丘陵、山区不得低于600m[2]。

对于农林喷洒作业的飞机：在人口稠密区以外地区的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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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，航空器不得低于离地高度150m。在开阔水面或人口稀少

区的上空不受上述限制，而要求航空器不得接近任何人员、船

舶、车辆或建筑物至150m以内[3]。

民用飞机最低使用高度的规定从两个方面考虑，既要保

护飞机的安全，又要避免对地面人员的干扰。由于民用飞机定

高、航向稳定和导航功能基本上在航线上使用，自动飞行系统

定高功能最低使用高度方面的论述较少。

2 低空使用定高功能安全性分析
2.1 定高功能使用高度与飞行安全等级的关系

安全性和可靠性是自动飞行系统最关键的性能要求。与

该性能要求关系最大的是自动着陆系统，这是因为着陆阶段

是驾驶员最紧张的阶段，飞机上发生人身伤亡事故一半以上

出现在这个阶段[4]。使用自动飞行定高功能进行低空突防，其

安全性问题不亚于着陆阶段。

规范[5]要求：发生任何妨碍飞机继续安全飞行与着陆的失

效状态的概率为极不可能。对于民用飞机，即为小于1×10-9，

且必须有余度，仅有几种特殊情况允许飞机失效的概率小于

1×10-9但没有余度，且均需得到适航当局批准，而自动飞行系

统不在这几种特殊情况之列。对于军用飞机，极不可能概率为

小于1×10-7[6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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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动飞行系统的飞行安全等级关系与定高功能使用高度

密切相关[5]：

1) 在中、高空航路飞行中使用自动飞行系统，一般不影

响飞行安全；

2) 当CATⅡ级进场时，使用高度降低到30～60m，自动飞

行系统影响是重大的；

 3) 当CAT Ⅲ级进场着陆时，使用高度降低到0～30m，自

动飞行系统的影响是灾难的，是飞行关键系统。

2.2 飞控系统功能关键性分类

飞控系统功能按关键性可分为关键功能、飞行阶段关键

功能和非关键功能[6]。

若飞行控制系统丧失此类功能而不影响飞行安全，或飞

行控制系统工作状态不低于CAT Ⅲ级，则此类功能称为非关

键功能。CAT Ⅲ级飞行控制系统工作状态是最低安全工作状

态，可保证飞机安全着陆。

若飞行控制系统丧失此类功能，仅在特定的飞行阶段导

致不安全状态，或不能维持CAT Ⅲ级飞行控制系统工作状态，

则此类功能称为飞行阶段关键功能。

若飞行控制系统丧失此类功能将导致不安全状态，或

不能维持飞行控制系统CAT Ⅲ级工作状态，则此类功能称

为关键功能。

 许多军用飞机的自动驾驶仪是按单余度、非关键功能设

计的。但是低空长时间自动驾驶仪飞行后，定高功能由非关键

功能转变为飞行阶段关键功能。这会增加飞行事故的概率，因

此，对于按照非关键功能设计的定高功能，研究其最低使用高

度非常重要。 

2.3 采样周期与安全性的关系

目前飞控系统普遍采用数字计算机，对于电传飞控系统、

控制增稳系统等与飞行安全密切相关的分系统，采样周期通

常为10～20ms，需要飞控计算机快速响应。而自动飞行系统数

字计算机的采样周期为40～80ms，有时又将自动飞行系统的

姿态角保持、高度保持等与轨迹有关的功能分为较快速响应

和慢速响应，比如姿态角保持的采样周期为40ms，而高度保持

的采样周期为80ms。对自动飞行系统各模态按钮接通、状态接

通、故障判断等需要进行8～10个连续采样周期的确认，自动

驾驶仪模态的确认需要400～500ms。

一般认为自动驾驶仪的响应不需要太快，可以节省计算

资源。自动驾驶仪被称作外回路设计，外回路的一个含义就是

对时间不敏感[7]。

因此对于没有按照快速响应来设计的自动飞行系统，其

最低使用高度应该比人工操纵的最低使用高度值更高。

3 定高功能最低使用高度的基本值
本节只考虑自动飞行系统的低限自动拉起高度、定高功

能的控制精度、海浪杂波、舰船影响等因素，并由这些因素确

定定高功能最低使用高度的基本值。

3.1 低限自动拉起高度值

低限自动拉起高度是一项边界保护措施，在自动飞行过

程中，当高度低于该值时，自动飞行系统使飞机自动拉起而无

需飞行员干预，远离该高度低限值。一些飞机的高度低限值设

计为50～100m。低限拉起高度值是飞机设计初期认定的人工

操纵飞机最低安全高度值，在自动驾驶仪工作状态，应该与该

值保持一定的间隔。

3.2 高度保持精度

民用飞机高度保持精度规范：当该航空器在无颠簸、无阵

风的条件下进行直飞或平飞时，自动控制系统可以控制飞行

高度在要求高度20m的偏差范围内[3]。

军用飞机高度保持功能的最低可接受控制精度如表1所

示[6]。

从表1可以看出，飞机在接通高速保持模态时，当倾斜

角-1～1˚之间，仍会有9m的误差；当飞机倾斜角为40˚，高度保

持的精度误差会达到30m。

因此，假如低限拉起高度值为50m，从纯理论角度，仅考

虑高度保持功能的控制精度一项因素，军用飞机高度保持功

能接通的最低值至少是80m。

3.2 海面舰船和海浪因素

考虑海面舰船和海浪因素，应保留20m的高度间隙。

综合考虑低限拉起高度值、定高精度、海面舰船和海浪因

素，定高功能最低使用高度的基本值为100m。

4 故障后的高度损失及最低使用高度
对于按照单余度、时间不敏感、不影响飞行安全等因素设

计的自动飞行系统，如出现故障，飞行员有一定的高度空间、

足够的时间判断故障并能够将飞机安全拉起，不超过最大过

载、不失速，则可以认为在该高度之上，高度保持功能不是关

键功能和飞行阶段关键功能[6]，该高度即为定高功能的最低使

用高度。

表1　最低可接受的定高功能控制精度

Table 1　Minimum acceptable control accuracy in altitude hold mode

高度/m
倾斜角/ °

0～1 1～30 30～60

9000～17000 ±0.1％ ±20m或

±0.3％，

取其大者

±30m
或±0.4％，

取其大者0～9000 ±9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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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1　最低可接受的定高功能控制精度

Table 1　Minimum acceptable control accuracy in altitude hold mode

高度/m
倾斜角/ °

0～1 1～30 30～60

9000～17000 ±0.1％ ±20m或

±0.3％，

取其大者

±30m
或±0.4％，

取其大者0～9000 ±9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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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 故障模式分析

对自动飞行系统进行故障模式分析，单一故障中最严重

的飞机纵向故障是平尾后缘偏转到自动飞行系统最大权限并

卡死在该位置，飞机俯冲，有坠海危险。计算自动飞行故障后

高度损失时，该单一故障模式可以覆盖全部纵向单一故障。经

过故障模式分析计算，平尾后缘偏转到自动飞行系统最大权

限并卡死的概率小于1×10-11。

4.2 故障后飞行员响应时间分析

民航适航条例咨询通报AC25.1329-1A[8]建议，进近着

陆阶段自动驾驶仪发生故障后，飞行员发现故障并做出正确

判断的时间按1s计算，正常爬升、巡航、下降使用时则为3s。

GJB2874-1997中建议飞机故障与飞行员校正动作之间至少

有1s的时间延迟[9]。因此本文计算中低高度定高飞行时，分别

采用飞机故障与飞行员校正动作之间有1s、3 s的时间延迟。

发生最严重故障后，如飞行员有1s以上的操纵响应时间

识别故障并开始纠正故障，将飞机驾驶至安全状态，这一过程

的高度损失为脱离灾难性事故的最低使用高度，在此高度之

上可以避免灾难性事故的发生。参照AC25.1329-1A，认定飞

行员3s以上的操纵响应时间，能够非常从容地将飞机安全驾

驶至安全状态，在这一过程的高度损失为脱离危险性事件的

最低使用高度，在此高度之上可以避免危险事件的发生。

4.3 故障后剩余的人工操纵权限分析

对于通过复合摇臂将自动飞行系统和人工飞控系统的操

纵动作混合在一起的大飞控系统，计算人工飞控系统修正动

作时，既要减去自动飞行系统舵机卡死在极限位所占用的舵

面偏度，还要考虑修正这部分舵面的偏度。舵面最大偏度会随

着速压的增加而减小，并有机械限位，自动飞行系统操纵舵面

的大小也会随着速压的增加而减小，但是没有机械限位。例如

小速压时，某舵面的最大偏度为20°，自动飞行系统舵机最大

舵面权限为15%，则自动飞行系统舵机最大可操纵舵面偏转

3°。当大速压时，舵面最大偏度减小到10°并机械限位，但自

动飞行系统舵机仍最大可操纵舵面偏转3°，此时如果自动飞

行舵机卡死在极限位，人工飞控系统实际操纵的最大舵面偏

度减小到7°，还有3°要抵消自动飞行舵机卡死，剩余4°舵

面偏度权限足以保证飞行速度降低时的安全，速度降低后释

放更多的舵面权限可将飞机安全降落。如果自动飞行系统舵

机权限为25%，大速压时卡死在极限位，则人工飞控系统实际

操纵的舵面偏度减小到5°，全部用来抵消自动飞行舵机卡死

在极限位，不能保证在降低飞行速度、释放舵面权限过程中的

飞行安全，低高度飞行时可能导致灾难性事故的发生。

因此，操纵权限较大的自动飞行系统发生极端故障后，可

能导致灾难性事故的发生。仅用可靠性分析并不能满足安全

性的要求，而需要同时采用多余度设计以保证发生灾难性事

故的概率为极不可能。

4.4 故障后的高度损失仿真

仿真条件：

1） 初始条件：某飞机自动飞行系统低空定高状态平飞；

2） 故障：平尾后缘偏转到最大权限，即2.6°；

3） 故障后飞行员正确处置时间：飞行员分别在1s和3s后

开始将飞机拉起；

4） 过载限制：5g；

5） 迎角限制：不超过失速迎角；

6） 舵面偏转速率：0.1s偏转到最大权限。

仿真计算的飞机高度损失为理想的最少高度损失，实际

操作中很难达到，考虑各种因素，对仿真的理想最少高度损失

乘以1.5倍的安全系数，在其他型号计算中可以酌情考虑改变

安全系数。绘制高度损失曲线如图1。

图1中实曲线为飞行员识别故障并开始操纵延迟1s后

飞机的高度损失，均小于定高功能最低使用高度的基本值为

100m，因此取两者的大值，即为定高功能脱离灾难性故障的

最低使用高度值为100m。

图1中虚曲线为飞行员识别故障并开始操纵延迟3s后飞

机的高度损失，与平原机场区域内仪表飞行最低安全高度不

得低于300m比较，并取两者的大值，即为定高功能脱离危险

性事件的最低使用高度值，Ma<0.65时等于300m，Ma≥0.65时

取虚线的数值。

4.5 定高功能最低使用高度的危险评价等级

表2给出了危险的风险评价等级[10]，表3给出了其中风险

评价等级的准则。经过故障模式分析，平尾后缘偏转到自动

飞行系统最大权限并卡死的概率小于1×10-11，发生危险的可

能性等级为E，但对于单余度系统，除了几种已经明确批准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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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图1　最严重故障后的高度损失曲线

Fig. 1　Altitude loss curves after the most severe failure happene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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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例外，其他情况的危险可能性等级最高只能被认定为D。因

此，根据表2可知，定高功能的最低使用高度值为100m时，危

险严重性等级为Ⅱ（严重的，或危险的），其危险的风险评价值

为10。定高功能的最低使用高度值为300m（Ma<0.65）及以上

（Ma≥0.65）时，危险严重性等级为Ⅲ（轻度的），其危险的风险

评价值为14。定高功能最低使用高度提高后，风险评价值由10

降为14。虽然表3中危险得评价等级10、14均属于“较低的中度

风险”一档，但同一档次中14比10更远离“较高的中度风险”。

4.6 低空长使用定高功能注意事项

长时间低空飞行使用定高功能时，应注意以下事项：

1） 密切关注高度变化[11]；

2） 尽量减少飞机带坡度飞行，防止掉高度；

3） 禁止放起落架，起落架放下时自动驾驶仪功能应设计

为自动断开；

4） 减少收油门操作，防止掉高度；

5） 应急状态需断开自动飞行状态时，防止断开瞬态。

5 结论
1）综合利用飞机安全性、飞控系统设计等规范，摸索出一

种计算低权限、单余度自动飞行系统定高功能的最低使用高

度的定量方法；

2）两种最低使用高度的风险评价不同，应结合低空突防

的效果和战场态势综合考虑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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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险可能性

等级

风险评价值

Ⅰ（灾难） Ⅱ（严重） Ⅲ（轻度） Ⅳ（较微）

A（频繁） 1 3 7 13

B（很可能） 2 5 9 16

C（有） 4 6 11 18

D（极少） 8 10 14 19

E（不可能） 12 15 17 20

危险的风险指数 建议的准则 风险等级

1～5 不可接受 高风险

6～9 不希望有的，需订购方决策 较高的中度风险

10～17 订购方评审即可接受 较低的中度风险

18～20 不评审即可接受 低风险

表2　危险的风险评价

Table 2　Risk assessment of hazard

表3　风险评价等级的准则

Table 3　Rule of Risk Assessment Leve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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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例外，其他情况的危险可能性等级最高只能被认定为D。因

此，根据表2可知，定高功能的最低使用高度值为100m时，危

险严重性等级为Ⅱ（严重的，或危险的），其危险的风险评价值

为10。定高功能的最低使用高度值为300m（Ma<0.65）及以上

（Ma≥0.65）时，危险严重性等级为Ⅲ（轻度的），其危险的风险

评价值为14。定高功能最低使用高度提高后，风险评价值由10

降为14。虽然表3中危险得评价等级10、14均属于“较低的中度

风险”一档，但同一档次中14比10更远离“较高的中度风险”。

4.6 低空长使用定高功能注意事项

长时间低空飞行使用定高功能时，应注意以下事项：

1） 密切关注高度变化[11]；

2） 尽量减少飞机带坡度飞行，防止掉高度；

3） 禁止放起落架，起落架放下时自动驾驶仪功能应设计

为自动断开；

4） 减少收油门操作，防止掉高度；

5） 应急状态需断开自动飞行状态时，防止断开瞬态。

5 结论
1）综合利用飞机安全性、飞控系统设计等规范，摸索出一

种计算低权限、单余度自动飞行系统定高功能的最低使用高

度的定量方法；

2）两种最低使用高度的风险评价不同，应结合低空突防

的效果和战场态势综合考虑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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